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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

债券）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

债券）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二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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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乡村振兴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财政部《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

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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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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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批拟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对应的南京市乡村振兴项目发行债券额度为

0.97 亿元，发行期限为 15 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开发区自来水管网三期建设工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开发区自来水管网三期建设工程，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投资项

目代码为：2012-320117-89-01-910787。

开发区自来水管网三期建设工程已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

行政审批局《关于开发区自来水管网三期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溧

审批投许[2020]389 号），文件批复：同意开发区自来水管网三期建设工程可研报

告，建设工期为 24 个月，项目单位为南京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地

点：溧水经济开发区，沿金鸡泉路、沂湖路南延、徐母塘路东段、15 号路、16

号路及大山路。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共铺设供水管网 9110m,其中 DN600 管线

2520m，DN500 管线 540m， N300 營线 6050m；配套建设排气井 8 座、闸阀井

34 座、水表井 10 座、消火栓 85 座，道路拆除及恢复 6604 ㎡,绿化恢复 10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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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开发区自来水管网三期建设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389 号）批复：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润科公

用事业有限公司。

南京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53294444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法定代表人 戴晓昇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团山东路 7号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公用事业投资、建设、运营；供排水设施施工、维护运

营；污水处理；农田水利设施施工；湖泊、河道水环境

治理；环卫保洁服务、垃圾分类及清运服务；市政道路、

桥梁涵洞、路灯养护管理；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养护；苗木种植销售；停车场管理；园区燃气、天然气、

蒸汽管道工程施工与维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运输及处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登记管理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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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开发区自来水管网三期建设

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开发区自来水管网三期建设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389 号）

（2）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开发区自来水管网三期建设工程初

步设计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3]77 号）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72024GG0162446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开发区自来水管网三期建设工程已取得立项文件等项

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白马）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白马）工程项目，项目代码为：

2110-320117-89-01-706091。

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白马）工程项目已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取得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白马）工程项

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2 号），批复：同意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

建设（城区-白马）工程项目立项。该项目位于溧水区白马集镇沿线。该项目拟

建设 DN1000 球墨铸铁管约 5700m、DN800 球墨铸铁管约 4900m、DN1000 牵引

管一约 300m、DN1000 牵引管二约 1000m。项目计划总投资 8998.0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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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白马）

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2 号），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

（城区-白马）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7871376910

法定代表人 戴志盛

注册资本 146000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6-6-26

营业期限 2006-6-26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东路 59 号

经营范围

投资水务产业，投资兴建、经营城市供排水设施及供排

水工程建设；供排水设施维护、运营；水暖器材、五金、

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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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

区-白马）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白马）工

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2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白马）工程项目已

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S204 沿线（南外环-洪张线、金岛服装产-滨淮大道）供水管道安装

工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 S204 沿线（南外环-洪张线、金岛服装产-滨淮大道）供水管道安

装工程，项目代码为：2309-320117-89-01-200886。

S204 沿线（南外环-洪张线、金岛服装产-滨淮大道）供水管道安装工程已

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S204 沿线（南外环-

洪张线、金岛服装产-滨淮大道）供水管道安装工程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

[2023]72 号），文件批复：同意 S204 沿线（南外环-洪张线、金岛服装产-滨淮大

道）供水管道安装工程项目立项，项目工期为 24 个月。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溧水

区 S204 沿线（南外环-洪张线、金岛服装产-滨淮大道）。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

模：项目建设 S204（金岛服装产-滨淮大道）供水管道安装工程，新埋 DN800

供水管道约 3.2km、DN500 供水管道约 0.6km；建设 S204（南外环-洪张线）供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10

水管道安装工程，新埋 DN500 供水管道约 2.3km。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S204 沿线（南外环-洪张线、金岛服装

产-滨淮大道）供水管道安装工程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3]72 号）批复：

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7871376910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法定代表人 戴志盛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东路 59 号

注册资本 14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水务产业，投资兴建、经营城市供排水设施及供排

水工程建设；供排水设施维护、运营；水暖器材、五金、

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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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生

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销

售；环境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S204 沿线（南外环-洪张线、

金岛服装产-滨淮大道）供水管道安装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

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S204 沿线（南外环-洪张线、金岛

服装产-滨淮大道）供水管道安装工程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3]72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S204 沿线（南外环-洪张线、金岛服装产-滨淮大道）

供水管道安装工程已取得立项文件等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晶桥）工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晶桥）工程，南京市溧水区行政

审批局投资项目代码为：2110-320117-89-01-37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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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晶桥）工程已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取得南

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晶桥）工程项目

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60 号），文件批复：同意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

建设（城区-晶桥）工程项目立项，项目工期为 36 个月。项目建设地点：溧水区

晶桥街道 S246（秋湖嘉苑一枫石线）沿线。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

DN300-DN500 球墨铸铁管约 6950m、DN300-DN500 牵引管约 6100m。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晶桥）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60 号）批复：项目实施单位为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7871376910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法定代表人 戴志盛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东路 59 号

注册资本 14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水务产业，投资兴建、经营城市供排水设施及供排

水工程建设；供排水设施维护、运营；水暖器材、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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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生

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销

售；环境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管理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

区-晶桥）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晶

桥）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60 号）

（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72024GG0045429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区域供水管网建设（城区-晶桥）工程已取得

立项文件等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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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屏街道 2021 年集镇污水管网建设及修复工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东屏街道 2021 年集镇污水管网建设及修复工程，南京市溧水区行

政审批局投资项目代码为：2102-320117-89-01-712002。

东屏街道 2021 年集镇污水管网建设及修复工程已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取得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东屏街道 2021 年集镇污水管网建设及修复工程

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82 号），文件批复：同意东屏街道 2021

年集镇污水管网建设及修复工程项目可研报告，建设工程周期为 24 个月。项目

单位为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东屏街道办事处。项目选址位于东屏集镇。项目主

要建设内容：本项目新建东屏集镇污水管道约 2000 米，修复污水管道约 8000

米。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东屏街道 2021 年集镇污水管网建设及

修复工程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82 号）批复：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市

溧水区人民政府东屏街道办事处。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东屏街道办事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东屏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240130895180

机构类型 机关

法定代表人 任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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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溧水区东屏镇金湖路 88 号

登记管理部门 溧水区委

登记状态 正常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屏街道 2021 年集镇污水

管网建设及修复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东屏街道 2021 年集镇污水管网建设

及修复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82 号）

（2） 南京市溧水区水务局《关于东屏街道 2021 年集镇污水管网建设及修

复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溧水务[2021]224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东屏街道 2021 年集镇污水管网建设及修复工程已取

得立项文件等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六）开发区徐母塘路污水主管网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开发区徐母塘路污水主管网工程项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投

资项目代码为：2110-320117-89-01-790170。

开发区徐母塘路污水主管网工程项目已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取得南京市溧

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开发区徐母塘路污水主管网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

批投许[2021]276 号），文件批复：同意开发区徐母塘路污水主管网工程项目立

项，建设工期约为 24 个月。项目建设地点：溧水区经济开发区徐母塘路（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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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华侨路）、群力大道（徐母塘路-东韩路）、砚塘路（润淮大道-科创大道）、

华侨路（润淮大道-科创大道）。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新建污水管网

总长 9776m（包括 D200PE 管 1380m、D400 球墨铸铁管 4020m、D600 球墨铸铁

管 2370m、D800 球墨铸铁管 2006m）；新建地埋式一体化预制泵站 1座、D900

模块检查井 114 座、D1100 模块检查井 107 座、Φ1200 排气井 3座、Φ1100 排

泥井 3 座、Φ1200 阀门井 1 座、消能井 1座；绿化恢复约 10500 ㎡，沥青路面

恢复约 5100 ㎡。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开发区徐母塘路污水主管网工程项目核

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276 号）批复：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润科公用事

业有限公司。

南京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53294444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法定代表人 戴晓昇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团山东路 7号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公用事业投资、建设、运营；供排水设施施工、维护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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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污水处理；农田水利设施施工；湖泊、河道水环境

治理；环卫保洁服务、垃圾分类及清运服务；市政道路、

桥梁涵洞、路灯养护管理；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养护；苗木种植销售；停车场管理；园区燃气、天然气、

蒸汽管道工程施工与维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运输及处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登记管理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开发区徐母塘路污水主管网

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开发区徐母塘路污水主管网工程项

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276 号）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开发区徐母塘路污水主管网工程）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72024GG0152410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开发区徐母塘路污水主管网工程项目已取得立项文件

等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七）南京农高区南林大、创新港新建 10KV 电力管道工程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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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南京农高区南林大、创新港新建 10KV 电力管道工程。项目代码为：

2309-320117-89-01-383563。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溧审批投备〔2023〕

581 号）内容可知，工程建设规模及内容为项目新建 20*Φ200PE 排管约 l.6km、

20*Φ200MPP 拉管约 0.5km、12*Φ200PE 排管约 1.1km、12*200ΦMPP 拉管约

0.4km，新建 C型直线井约 34 座（1.6*4.0*1.9）、C型三通井约 16 座（1.6*6.0*1.9）、

C型四通井约 13 座（l.6*5.0*1.9），配套新建环网柜基础及接地约 8座。

根据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定意见书》

（宁规划资源方案〔2024〕00238 号）批复内容，原则同意所报南京农高区南林

大、创新港新建 10kV 电力管道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下阶段施工图设计时，应严

格遵循管线规划设计方案的要求，不得随意变更，设施的尺寸应明确标出并予以

定位。下阶段施工图设计时，应处理好新建管线与其它管线的交叉，避免在标高

上的矛盾。管线之间以及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最小净距，以及最小覆土

深度应满足《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等要求。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溧审批投备〔2023〕

581 号）批复：项目法人单位为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出资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5555374776

法定代表人 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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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14510.3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0 年 06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10-06-28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白马大道 111 号

经营范围 农业高新技术、农业科技成果转让及相关信息咨询；农业休

闲观光服务；物业管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生物饲料研发；会议及展览服务；农业机械制造；土地

整治服务；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农高区南林大、创新港

新建 10KV电力管道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江苏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定

意见单》（宁规划资源方案〔2024〕003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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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溧审批投备〔2023〕

581 号）；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72024GG0138445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农高区南林大、创新港新建 10KV 电力管道工程
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 1个区共 7个乡村振兴发债项目，项目总

投资额为 37,697.13 万元，其中：其他资本金 16,797.13 万元，拟使用专项债

20,900.00 万元，其中已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6,000.00 万元，本次拟使用债券募集

资金 9,700.00 万元，后续拟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5,200.00 万元。

融资项目中收益为污水处理费收益、自来水收益及政府性基金收入资金等产

生的现金流入，项目建设期内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营收

益安排。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乡村振兴专项债券项目污水处理费收益、自来水收益

及政府性基金收入资金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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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玄武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02780671648X的《营业执照》，

于 2005 年 12 月 5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

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业务；会计咨询、会计服务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南京南

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已通过年检。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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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夏洲源律师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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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4）苏鑫鼐律非诉字第 012号

致：滨海县财政局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接受滨海县财政局的委托，为“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

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律师根

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

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财

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

36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通知》（苏财债〔2019〕8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二批江

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函〔2024〕4号）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2、申请人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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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须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无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

致性。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如涉及财务评估报告、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对申请人制作

申请报告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引述。该等

引述并不构成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律师只能依赖于申请人的口头陈述与承诺，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公示或

其他证明文件。

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专项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向江苏省财政厅进行报送；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

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依赖、使用或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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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申请人 指 滨海县财政局

本所 指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苏亚金诚 指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盐城分所

项目实施单位 指

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专项债 指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

本次专项债项目 指

新建五淦粮库工程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申请报告》 指 滨海县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苏财债函〔2024〕4号文 指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

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通知》

苏亚盐咨〔2024〕33号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4年第二批次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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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一）新建五淦粮库工程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新建五淦粮库工程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1P6E2W7G

企业名称：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施雄惟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6 月 12 日

营业期限：自 2017 年 06 月 12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城育才西路 246 号

经营范围：谷物、豆类、油料、薯类、棉、麻、烟草、蔬菜、食用菌、园林

作物、水果、地产中药材种植，苗木培育，牲畜、家禽饲养，水产养殖（除水产

品种苗），食品制造，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农产

品（除非包装种子）、林产品（除苗木）、牧产品、食品（食盐限零售）、纺织

品、服装、家庭用品、矿产品、建材、化工产品（除农药及其他危险化学品）、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除电动三轮车）、电子产品批发；烟草制品零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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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畜禽粪污处理；生物有机肥料研发；肥料销售；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土

地使用权租赁；规划设计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线下数据处理服务；互联网数据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智能水务系

统开发；智能农业管理；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技术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日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安全咨询服务；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

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人民政府出资设

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故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依

法登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海县

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25R9EKX6

企业名称：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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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于利全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04 月 20 日

营业期限：自 2021 年 04 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港城大道 419 号水务大厦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屠宰；家禽屠宰；豆制品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土地使用权租赁；土地整治服务；股权投资；融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财务咨询；森林经营和管护；树木种植经营；粮油仓储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

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

食用农产品批发；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经

济贸易咨询；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蔬菜、

水果和坚果加工；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3000 吨/年及以下的西式肉制品加工项

目除外）；水产品冷冻加工；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冷冻海水鱼糜生产

线除外）；柜台、摊位出租；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殡葬设施经营；殡葬服务；殡

仪用品销售；养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人民政府出资设

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故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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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

依法登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 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

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22066206714H

企业名称：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吕海军

注册资本：15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04 月 08 日

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04 月 08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滨海县城育才西路 246 号

经营范围：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应；污水处理；管道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河湖整治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农作物、苗木、林木种植；水产品

养殖；畜禽饲养；酒店管理服务；住宿服务；五金产品（除电动三轮车）批发；

煤炭、建材、钢材批发、零售；民用燃气经营；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旅游景区

管理服务；农业项目、林业项目、旅游景区投资及设施运营管理；光伏发电设施

设备、风力发电设施设备运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人民政府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股权，故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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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依法

登记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滨海县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

请报告”及苏亚盐咨〔2024〕3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项目总

投资 7.8448亿元，计划发行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00亿元，其中已申请专

项债券资金 1.50亿元，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1.30亿元，后续计划发行 2.20

亿元；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2.8448亿元，债券期限 15年，用于新建五淦

粮库工程等 3个项目，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一）新建五淦粮库工程

本项目本次申请额度为 4,000.00万元，债券期限 15年，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原滨海第二职业中学。

建设内容及规模：该项目拟新建五淦粮库工程，项目总占地约 83.3亩，建

设 9幢粮食平房仓、粮食科技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食堂、机修器材库、辅助用

房、消防水池等，总建筑面积约 25146.95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约 24188.13平

方米。粮食平房仓九座，总仓容约 10.6万吨（堆高 7.5m）。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20,002.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12,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4,000.00万元，后续计划申请 8,000.00万元；

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8,002.00万元。

建设工作计划约为 1年，项目已于 2023年 12月开工，预计 2024年 12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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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并投入运营；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中。

（二）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

本项目本次申请额度为 3,000.00万元，债券期限 15年，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分别位于滨海县通榆镇、滨海县天场镇、滨海县滨淮镇、滨

海县八滩镇

项目建设内容：包含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兼失能（失智）特困人员护理院改

扩建）、天场养老服务中心（新建）、滨淮养老服务中心（改建）、八滩养老服

务中心（新建）四个子项目。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天场养老服务中心已启动，各

项目具体建设内容以及规模如下所示：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兼失能（失智）特

困人员护理院改扩建）项目：项目拟实施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兼失能(失智)特困人

员护理院改扩建)工程，占地面积约 15.1亩，总建筑面积约 13136.74 平方米，

其中:新建两栋护理楼 10114.61 平方米、一栋活动用房 712.26 平方米、门卫房

44.6 平方米、地下消防等辅助设施 661.27 平方米;改造宿舍楼、综合楼约 1604

平方米。共设置床位 152张左右，其中普通床位 65个，护理型床位 87个。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天场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占地 14.1

亩，新建 3栋总建筑面积约 8278.81平方米的建筑(以实际设计为准)，内设办公

区休闲区、康复室、餐厅、多功能室、康养公寓等，计划设置床位约 173张，其

中普通床位 68个，护理型床位 105个，外部设置老年人活动场地、机动和非机

动车位。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滨淮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利用滨淮

镇敬老院现有土地和建筑进行改建和装修。设置床位约 125 张（以实际设计为

准），分自理、介助照护单元，内设医务室。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八滩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利用八滩

镇敬老院原址约 14.26 亩，拟征用大门左右 6.64亩建设用地，计约 20.9亩，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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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新建建筑面积 12000平方米左右、设置床位约 400张（以实际设计为准）的区

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分自理、介助、介护照护单元，内设护理院及配套建筑设施。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28,550.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17,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3,000.00万元，后续计划申请 14,000.00万元；

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11,550.00万元。

该项目分四个子项目分步建设，其中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天场养老服务中心

已启动，滨淮养老服务中心、八滩养老服务中心尚未启动。

该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 5年，项目已于 2023年 4月开工，预计 2027年底完

工，2028年全部投入运营（通榆养老服务中心预计 2025年投入运营，天场养老

服务中心预计 2026年投入运营，滨淮养老服务中心、八滩养老服务中心预计 2028

年投入运营）。

（三）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本项目本次申请额度为 6,000.00万元，债券期限 15年，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地点：位于滨海县境内。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拟实施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计划建设镇区污水管网 150.3公里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29,896.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21,000.00万元，已发行金额 15,000.00 万，本次拟申请金额 6,000.00万元；②不

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8,896.00万元。

该项目已于 2023年 6月开工，预计 2024年 8月竣工，2025年正式投入运

营；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及发行债券额度符合苏财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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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4号文的规定。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一）新建五淦粮库工程

2022年 5月 27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新建五淦粮库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235号），同意

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建五淦粮库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205-320922-89-0

1-835485。

2022年 11月 10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新建五淦粮库工程变更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428号），

批复同意将该项目总投资由原来的12000万元变更为13300万元，其他内容不变。

2023年 3月 13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新建五淦粮库工程项目初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39号），批复同意滨海丰硕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建五淦粮库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205-320922-89-01-835485，

项目总投资 13376.88万元。

2023年 10月 7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新建五淦粮库工程项目初

步设计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279号），批准项目的初步设计，项目建

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投资 14212.51万元。

2023年 11月 13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五淦粮库工程变更项目

初步设计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389号），同意将该项目总投资变更为

20001.61万元，其他内容不变。

（二）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

2022年 8月 1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实施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项目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

344号），同意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实施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208-320922-89-01-549567；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滨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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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中心（改建）、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兼失能（失智）特困人员护理院改

扩建）、天场养老服务中心（新建）、八滩养老服务中心（新建），项目总投资

28550.16万元。

2022年 9月 20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实施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通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382号），批准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工程（通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代码 2208-3209

22-89-01-549567。

2022年 12月 2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同意滨海县农村区域性

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变更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475号），批

准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变更项目建议书，同意变更项目建设内容

和规模，其他内容不变。

2022年 12月 2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同意滨海县农村区域性

养老服务中心（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变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滨

行审投资〔2022〕476号），批准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通榆养老服

务中心）工程变更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意变更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其他内容不

变。

2022年 12月 27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

478号），批准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项目

初步设计，同意该项目总投资为 7406.41万元，项目代码 2208-320922-89-01-549

567。

2023年 4月 17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

务中心工程（天场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

80号），同意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实施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工程（天场养老服务中心）项目，项目代码 2208-320922-89-01-549567，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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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位于滨海县天场镇，项目总投资 8024.16万元。

2023年 7月 12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

务中心工程（天场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

194号），批准该项目初步设计、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投资 8024.16万元。

（三）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2022年 12月 2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451号），同意滨

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实施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代

码 2212-320922-89-01-742879。

2022年 12月 2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473号），

同意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实施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

目，项目代码 2212-320922-89-01-742879。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已得到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一）新建五淦粮库工程

根据苏亚盐咨〔2024〕3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12,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23；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4,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

盖倍数为 2.21，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二）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程

根据苏亚盐咨〔2024〕3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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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17,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8；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3,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

盖倍数为 1.56，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三）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根据苏亚盐咨〔2024〕3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污水处理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21,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3；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6,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

盖倍数为 1.13，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申请本次专项债已提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方案，符合苏财债函〔2024〕4号文的规定。

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财务评估报告》由苏亚金诚出具，经核查：

（1）苏亚金诚持有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南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0893564595）。

（2）苏亚金诚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编号为“320000263207”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经核查：

（1）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576684265X）；

（2）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署。其中签

字律师王文兵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09200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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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0）；签字律师范海玲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

0920131184095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符合苏财债函〔2024〕4号文的规定

要求。

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滨海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滨海县乡村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依法登记设立，依法存续，具有实施

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次专项债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3、在本次专项债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在

债券发行的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

现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以下无正文，换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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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

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2024年 05月 17日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府西路华邦国际西厦 13A-B1区，邮编：224005
电话：0515-88963551
传真：0515-88209252
电子信箱：719490378@qq.com

mailto:7194903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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